关于印发《滨海新区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、初创企业行政指导清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滨海新区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、初创企业行政指导清单》，首批涵盖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建设、城市管理、应急管理五个领域，现印发实施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一、加强对企业的行政指导
对于违法行为频繁发生的执法事项和新修订、新生效的法律法规，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企业的行政指导，认真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优化管理措施，更多采用柔性执法方式，对依法可以采用提醒、告知、劝阻等方式处理的，根据包容审慎原则不罚或者免罚，坚决杜绝以罚增收、以罚代管、逐利罚款等行为。通过发放“明白纸”、政策宣讲等方式提高清单知晓率，对初创企业开展现场检查时本着教育为主为先，处罚为次为后的原则。
二、依法落实免罚、轻罚
各行政机关要贯彻落实过罚相当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对于符合条件的，依法严格执行免罚、轻罚，确保柔性执法清单制度落到实处。经核查，有充分证据证明违法行为符合不予处罚条件的，行政机关可依法综合判定是否予以立案，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归档工作。对于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，要通过责令整改、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，着力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，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情形的清单外其他事项，依法实施免罚、轻罚。
三、建立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和报送制度
根据需要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不断扩大领域、充实内容，积极推进清单的规范化、精细化、动态化管理。各行政机关要做好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案件（含因符合不予处罚条件未立案的案件）、轻罚案件的登记统计，并于每季度末将免罚、轻罚执行情况报送至区司法局和区政务服务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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